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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是评价地方政府信用状况的有效方法，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是地方政府信用经济活动的产物。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发展时间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还较短，很多研究目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的检验，评级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
[bookmark: _Toc499975478]前期准备阶段（2005年—2012年）
我国于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国务院于1995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不得对外举债和进行信用评级的通知》重申地方财政不能搞赤字预算的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对外举债。因此，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活动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更多集中于地方政府发债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估计与度量以及西方地方政府发债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借鉴。
不过，在这一阶段，我国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实践，出现了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萌芽。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对地方政府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对200 多个城市的财政、信用状况做了评估，以便建立新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这为日后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业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